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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088_WPSOffice_Level2]
茶翅蝽溴甲烷熏蒸操作规程
1　 [bookmark: _Toc3217_WPSOffice_Level2]适用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受茶翅蝽季节性检疫措施限制的货物的溴甲烷熏蒸处理操作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可用溴甲烷熏蒸的受茶翅蝽季节性检疫措施限制的货物的集装箱、帐幕及熏蒸库熏蒸处理。
2　 [bookmark: _Toc24640_WPSOffice_Level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752 溴甲烷检疫熏蒸库技术规范
GB/T 36854 集装箱熏蒸操作规程
SN/T 1123 帐幕熏蒸处理操作规程
SN/T 3282 检疫熏蒸处理基本要求
3　 [bookmark: _Toc5957_WPSOffice_Level2]术语和定义
茶翅蝽季节性检疫措施(BMSB seasonal measures)：特指在北半球深秋和冬季期间（即9月1日至次年的4月30日），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为防止茶翅蝽传入而针对抵达澳大利亚的货物实施的一项特定和临时的检疫监管措施。
4　 基本要求
4.1　 货物适用性
确定托运货物是否适合使用溴甲烷熏蒸。不适宜用溴甲烷熏蒸的货物见GB/T 36854的附录A。
4.2　 货物的包装或覆盖方式
货物的包装或覆盖方式不得阻止熏蒸剂进入茶翅蝽可以接触到的货物的所有表面。商业包装不需要打开、切割或移除，但所有运输包装都必须打开、切割或移除以允许熏蒸剂接触到货物所有表面。
4.3　 熏蒸场地
4.3.1集装箱熏蒸
除满足外GB/T 36854的场地要求外，同时要求有足够的空间在集装箱周围建立警戒区域、允许安全散毒、地面平整坚实、有电源或发电机。
4.3.2帐幕熏蒸
除满足外SN/T 1123的场地要求外，同时要求有足够的空间在熏蒸帐幕周围建立警戒区域、能安全散毒、有电源或发电机。若是在室外进行帐幕熏蒸，应选择无雨风力小于五级的天气，地面无积水，并使用防风网、防风固定绳等防风措施。
4.3.3熏蒸库熏蒸
熏蒸库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四面均由硬质材料制成，包括门墙壁、屋顶和地板之间的所有连接处都必须永久密封。一旦库门关闭，必须保证气密性，无需使用胶带、密封剂、沙蛇或任何其他手段。不得有任何东西（如浓度检测管、投药管或电源线）从门进入熏蒸库，以免影响气密性。具有能主动清除熏蒸剂的内置抽排系统（内置气体回收系统）。至少每六个月通过一次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方法：将熏蒸库内的压力提高到250 Pa，计算从200 Pa降到100 Pa所需的秒数。如果时间不少于10秒，则熏蒸库通过压力测试，视为气密性良好，可用于熏蒸。进行压力测试时，熏蒸库需准备就绪。压力测试期间，浓度检测管、投药管和电源线必须与熏蒸时一样就位。
4.4　 温度
熏蒸密闭空间内的温度高于10 ℃的情况下方可实施熏蒸。在室外或在没有适当温度控制的设施内进行熏蒸时，可通过查看离熏蒸地点最近的官方预测最低温度来获得该温度。若熏蒸是在升温和控温条件下进行的，必须至少每隔 1 min 监测和记录一次温度，温度记录仪器必须尽可能远离热源。
4.5　 自由空间
4.5.1集装箱、帐幕熏蒸
集装箱和帐幕内必须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以便放置风扇，确保熏蒸剂能够自由循环扩散，并实现均匀分布。若集装箱内部自由空间不足，则应采取帐幕覆盖集装箱的方式进行熏蒸。此外，空间布局还应便于将浓度检测管放置在规定位置，以监测熏蒸剂浓度。
4.5.2熏蒸库熏蒸
按GB/T 31752堆放货物，保证留有足够的自由空间，确保熏蒸剂能够自由循环扩散，并实现均匀分布。
4.6　 安全
4.6.1警戒区
必须在熏蒸场地周围建立警戒区，该警戒区域与熏蒸场地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3米以上。此外，必须在警戒区域内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这些标志应满足以下要求：足够大，确保在合理的距离内清晰可见；应确保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使用易于理解的符号，明确指示存在危险或正在使用有毒气体；提供熏蒸人员的详细联系方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联系。
4.6.2个人防护装备
在警戒区内，必须始终佩戴符合规定的呼吸防护装置。使用防毒面具时，应遵循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操作，确保安装正确型号的滤毒罐，并按照制造商的指引进行更换。此外，防毒面具应保持良好状态，所有阀门必须保持清洁且完好无损，以确保其密闭性良好。
4.7　 从业单位和人员
4.7.1 从业单位
从事茶翅蝽熏蒸处理工作的单位应取得海关颁发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核准证书》，并准予从事B类动植物病虫害熏蒸除害处理。若针对茶翅蝽季节性检疫措施采取熏蒸，从事单位还需注册成为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的茶翅蝽处理提供商，并在处理提供商列表中列为“批准”，方可进行相应熏蒸处理。
4.7.2 人员及职责
熏蒸处理操作人员应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具有熏蒸安全操作和防护方面的知识。
5　 [bookmark: _Toc23275_WPSOffice_Level2]技术要求
5.1　 熏蒸施药前准备
5.1.1人员
熏蒸处理必须由2人以上的操作人员进行，并确定1人担任现场负责人。
5.1.2药剂、仪器和用具
集装箱、帐幕熏蒸除按GB/T 36854、SN/T 1123准备相应药剂、仪器和用具外，还必须准备防火防爆型电风扇。
5.1.3设置警戒区
操作人员现场核对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清离现场无关人员，设置警戒区域，拉好警戒线（夜间须放置警示灯），张贴警示标识（须注明熏蒸剂名称、施药时间及散气时间），做好安保工作。
5.1.4浓度检测管安装
5.1.4.1 集装箱熏蒸
每个集装箱需设置至少三个浓度检测管，分别为集装箱内后上方、中心和前底部，并清楚地标识出每个浓度检测管在集装箱内的位置，标签应贴在警戒区域外的检测管末端。浓度检测管应无扭结、无堵塞，且直径须与浓度检测仪器的连接口相匹配。
5.1.4.2 帐幕熏蒸
a) 体积在30 m³以下的帐幕需设置至少一个浓度检测管，其位置尽可能靠近货物顶部中心。
b) 体积等于或大于30 m³的帐幕需设置至少三个浓度检测管。必须清楚地标识出每个浓度检测管在帐幕内的位置，标签应贴在警戒区域外的检测管末端。
1）帐幕内仅有一个集装箱：浓度检测管必须尽可能靠近帐幕内的后上方、中心和前底部。
2）帐幕内有两个集装箱：必须在每个集装箱中间的货物顶部放置一根检测管，第三根检测管放置在任一个集装箱的前底部。
3）帐幕内有三个或更多集装箱：必须在每个集装箱中间的货物顶部放置一根检测管。
5.1.5安装施药管
5.1.5.1 集装箱熏蒸
使用一根安装在箱门缝顶部中央的投药管投药。投药管出口应远离浓度检测管，与检测管相距1 m~2 m。
5.1.5.2 帐幕熏蒸
使用至少一根施药管投药，同一帐幕下熏蒸多个集装箱时，每个集装箱中需至少放置一根投药管。投药管固定于帐幕前面底部，与浓度检测管相距2 m以上。
5.1.6安装电风扇
每100 m³的密闭空间必须至少放置一个电风扇。同一帐幕下熏蒸多个集装箱时，每个集装箱中需至少放置一个电风扇。风扇的空气流量、数量应与熏蒸容积成比例，风扇总的风量应足以每1~2 min排出相当于熏蒸容积的空气。
5.1.7密封
5.1.7.1 集装箱熏蒸
密封集装箱通气孔及门缝，并检查气密性。
5.1.7.2 帐幕熏蒸
当在帐幕内对一个或多个集装箱进行熏蒸时，必须确保每个集装箱在熏蒸期间至少有一扇门是打开的。开顶（软顶）集装箱必须使用帐幕密封熏蒸。
按SN/T 1123覆盖帐幕，帐幕从熏蒸对象四周应留出不少于50cm的裙边。用两排长条状沙袋压实帐幕裙边以密封帐幕，每一排沙袋应首尾相连，沙袋与沙袋应有三分之一重叠。第二排沙袋偏移，与第一排沙袋的接合处重叠，形成砖砌模式。在帐幕接触地面的四个角，应尽量将帐幕多余部分铺平，不能让其堆在一起，并使用三排沙袋压实。
5.1.8确定施药剂量
施药剂量为 24 g/m³或以上。
5.1.9计算施药量
必须用调整后的施药剂量乘以体积计算施药量。对于集装箱熏蒸，应以集装箱的内部体积作为计算依据；而对于帐幕熏蒸，则应以帐幕的整体体积进行计算。在所有计算完成之前，数字不得四舍五入。计算出施药量后，必须化整到下一个增量，以便用投药设备（如磅秤）准确测量。
5.2　 施药熏蒸
5.2.1开启风扇
熏蒸剂施用前10分钟至15分钟，开启风扇并持续运转，直至熏蒸剂均匀分布。
5.2.2供药系统测漏
正确连接施药管、气化器和钢瓶，确保所有接头都紧固可靠。随后，打开钢瓶阀门，持续5秒后迅速关闭，检查各连接处是否存在泄漏。如果发现任何泄漏情况，必须立即更换相关器材。在确保所有连接均无泄漏后，即可开始正式的施药过程。
5.2.3施药
5.2.3.1 集装箱、帐幕熏蒸
首先，确保正确连接施药管、气化器和钢瓶，并检查所有接头是否紧固。随后，打开钢瓶阀门进行5秒的短暂测试，然后立即关闭阀门，检查各连接处是否有泄漏。一旦发现泄漏，必须立即更换相关器材。若没有，即可开始正式施药，施药速度为1 kg/min～2 kg/min。
对于帐幕熏蒸，如果一个帐幕下使用多个施药管，需确保施药管之间的平衡，使熏蒸剂可以通过施药管同时释放到帐幕内，缩短达到气体平衡所需的时间。如果施药管不平衡，则应依次通过每根管道释放等量的熏蒸剂，直到全部熏蒸剂被施用完毕。同时，应详细记录施药完成的具体时间。
当所需熏蒸气体都已全部施放到熏蒸设施中，即完成施药。施药完毕后，若为集装箱熏蒸，则将施药管从箱门缝顶部拔出管子，密封以防泄漏。如果需要补药，再将投药管重新插入箱门缝顶部的密封处。装有熏蒸剂的集装箱在通风结束之前不得移动。若为帐幕熏蒸，则将投药管从气化装置中拔出，密封以防泄漏，并在熏蒸期间保持原位，以防需要补加额外的熏蒸剂。
5.2.3.2 熏蒸库熏蒸
按GB/T 31752进行投药与环流。
5.2.4测漏
施药完成后，需进行测漏操作。对于集装箱，应沿其四周自上而下进行检测。对于帐幕，应沿地面密封边缘进行检测，特别注意四个角、施药管、浓度检测管和电源线等关键部位。一旦发现泄漏，应立即采取密封措施，防止熏蒸气体外泄，确保熏蒸效果和安全。
5.2.5熏蒸正式开始时间（起始点）
5.2.5.1 熏蒸正式开始时间（起始点）确定
起始点的判定依据为：所有监测管中的熏蒸剂浓度均不低于调整后的施药剂量，并且所有读数均处于允许的平衡范围内（±15%）。只有当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方可确定起始点，从而开始正式的熏蒸过程。随后，关闭循环风机，开始熏蒸处理计时，熏蒸处理过程正式开启。
平衡的计算公式为：



5.2.5.2 补救措施
熏蒸正式开始时间（起始点）确定之前，若熏蒸设施中有足够的熏蒸剂，则必须运行风扇以进一步分配熏蒸剂，并进行额外的浓度监测以验证是否符合上面的起始点要求，以确认起始点。
熏蒸正式开始时间（起始点）确定之前，若熏蒸设施中无足够的熏蒸剂，需要排查并解决泄漏问题，并补加熏蒸剂，补加熏蒸剂的施药完成时间成为起始点初始浓度的施药完成时间。同时，需要重新检测浓度是否达标及平衡，以确认起始点。
5.2.6熏蒸期间浓度检测
在熏蒸期间，必须在熏蒸设施内保持熏蒸剂的最低浓度。可以在熏蒸期间的任何时间进行额外的浓度检测，并在必要时采取补药措施。熏蒸时间超过24小时，除了起始点和终点读数外，至少每24小时进行一次浓度读数。
如果在熏蒸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气体浓度低于终点读数，则处理失败，需要重新熏蒸，不允许补充药剂延长熏蒸时长。（终点读数详见5.2.7.1）
5.2.7终止熏蒸
5.2.7.1茶翅蝽熏蒸终点读数
剂量为 24 g/m³或以上，持续至少12小时（但少于24小时），终点读数至少为12 g/m³；持续24小时或更长时间，终点读数至少为 8 g/m³。
5.2.7.2终止熏蒸要求
经过规定的熏蒸时长后（熏蒸时长从达到起始点时开始计算），必须测量所有浓度检测管的浓度读数，所有读数都必须等于或高于规定的终点读数。如果不符合，则熏蒸失败，需要重新处理，不允许在熏蒸结束时补充药剂。
5.2.8通风散气
按GB/T 36854、SN/T 1123、GB/T 31752分别进行集装箱、帐幕、熏蒸库的通风散气。
5.2.9注意事项
5.2.9.1读取所有浓度读数之前，均需关闭风扇。
5.2.9.2当有多个浓度检测管时，将最后一个浓度的读数时间作为该组所有浓度检测管的读数时间。
5.2.10熏蒸记录：

记录内容参见附录A。熏蒸记录必须在熏蒸现场完成，并必须保存副本至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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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BMSB 溴甲烷熏蒸记录
	工作详情

	工作标识

	客户名称
	熏蒸开始日期

	地点

	[bookmark: OLE_LINK6]货物描述


	熏蒸目标

	集装箱编号/货物标识


	熏蒸细节

	是否拆除了所有运输包装/包裹，或其配置方式是否允许熏蒸剂进入货物的所有表面？
（如果处理时没有运输包装，请选择 NA）
	 是    否  
 不适用

	所有商业包装是否都是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使用的？
（如果处理时没有商业包装，请选择 NA）
	 是     否
 不适用

		堆垛帐幕熏蒸
	集装箱帐幕熏蒸
尺寸:	数量:	
	长度 = 		
宽度 = 		
高度= 		
	无帐幕覆盖的集装箱
 熏蒸库
	容积 (m3)

	规定施药剂量
	熏蒸时长
	预测最低温度
	熏蒸最低温度（如果有加热装置）

	g/m3
	hrs
	°C
	°C

	计算施药量
g
	氯化苦含量      	不适用
	%	g
	实际施药量
g
	施药结束时间

	[bookmark: OLE_LINK2]浓度读数

	阶段
	读数
时间
	标准浓度 g/m3
	各检测点浓度
	平衡计算
	补充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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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通风散气

	开始时间

	开始日期
	最终 TLV 读数
ppm
	读数日期和时间


	熏蒸负责人
	政府人员（如受监督）

	姓名

	签名

	姓名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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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浓度读数

最低浓度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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